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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专刊
HAI NAN RI BAO · DISHUIZHUANKAN

为更好地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精准扶贫，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现将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汇总
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

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
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3月16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63号公布

具体免征、减征情况如下：
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油料、

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
种植；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中药材的
种植；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牲畜、家禽
的饲养；林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
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
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远洋
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
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内
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
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

2.自 2010年1月1日起，公司与
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
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
〈产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
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
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
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
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
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
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
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
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
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
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
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
第2号）

3.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税前扣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九条

二、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

1.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
产用地，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经批
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
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
税5年至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
使用税暂行条例》第六条

2.经营采摘、观光农业的单位和
个人其直接用于采摘、观光的种植、养
殖、饲养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
使用税暂行条例》第六条

3.对农林牧渔业用地和农民居住
用房屋及土地，不征收房产税和土地
使用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
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具体征税范围解释
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9〕44号）

4.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
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在停止使用
后，可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
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
（〔86〕财税地字第8号）第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
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人缴纳
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审核后，
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以及《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下放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的公告》决定

“把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审批权
限下放至县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6.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定
期减征或者免征房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
行条例》第六条

三、耕地占用税

1.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
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
用税。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
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
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
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
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征或者减
征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第十条

2.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
产设施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
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
他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第十四条
农田水利占用耕地的，不征收耕

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
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

复耕种，凡新建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
宅基地面积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超
过原宅基地面积的，对超过部分按照当
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

四、个人所得税

1.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的或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经
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第五条

2.对个人取得的福利费、抚恤金、
救济金和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第四条

3.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
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是指个人将
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
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
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
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

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

五、契税

1.纳税人承受荒山、荒沟、荒丘、
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
生产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
条例细则》第十五条

2.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
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
条例》第六条

六、土地增值税

1.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
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
与教育、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
业的，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
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第四条规定

七、印花税

1.财产所有人将财产捐赠给政
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免
纳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
行条例》第四条

2.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
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
合同免纳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
行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

3.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
同暂不征收印花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保险公
司 征 收 印 花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1988）国税地字第37号）

八、资源税

有下列情形的，减征或者免征资
源税：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
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
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减税或者免
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
行条例》第七条

海南地税扶贫工作人员与农户座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图片由省地税局提供）

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汇总

为解决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中存在“填单烦、
填表难、窗口等候时间较长”问题，海南省地税局
决定从2016年1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部分涉税事项办税“免填单”服务，纳税人无需填
写申请表格，直接由窗口受理工作人员根据纳税
人提供涉税申请证明资料或者口述，打印出文书，
由纳税人确认后，按规定程序办结该涉税事项。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办税免单、免填单推行的业
务范围

（一）“免单”业务范围（一大类1项）
办税免单是指对于部分涉税事项，办税服务

厅工作人员在受理涉税事项时，纳税人不需要填
写申请表格，直接由税务机关受理人员根据纳税
人提供的申请证明资料或其口述，依托征管信息
系统，采集纳税人相关涉税申请信息，无需纳税人
签章确认，并按规定程序办结该涉税事项。

证明管理类
申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出具。纳税人所在

单位已向主管地税机关按月进行个人所得税全员
全额明细申报的，纳税人可不需要填写《开具个人
所得税完税证明申请表》，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办理。

（二）“免填单”业务范围（三大类14项）
办税免填单是对于部分涉税事项，办税服务

厅工作人员在受理涉税事项时，不再需要纳税人
填写申请表单，根据办理人员提供的资料、证件或
口述信息，依托征管信息系统或相关辅助软件，录

入纳税人相关涉税申请信息，打印税务文书，经纳
税人核对、签章确认后，按规定程序办理涉税事
项。

1.税务登记类
（1）“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的纳税人补

充信息采集。纳税人不需要填写《纳税人首次办
税补充信息表》，可凭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
业执照和经办人身份证明办理。

（2）扣缴税款登记。纳税人不需要填写《扣
缴义务人登记表》，可凭税务登记证件副本（已办
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提供）或组织机构代码
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可不办理税务登记的扣
缴义务人提供）办理。

（3）变更税务登记。纳税人不需要填写《变
更税务登记表》，可凭纳税人变更登记内容的有关
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
印件（涉及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变化的提供）；税务
登记证件（涉及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变化的提供）办
理。

（4）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不需要填写《注
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可凭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或国税收缴证件证明；单位纳税人应提交上级
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原件及复印件；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应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出
的吊销决定原件及复印件；非居民企业应提交项
目完工证明、验收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企业所得税归地税管理的企业应提交《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清算所得税申报表》及附表办理。

（5）停复业登记。纳税人不需要填写《停业
复业报告书》，办理停业登记纳税人应提交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办理。
（6）税务证件遗失补办。纳税人不需要填写

《税务证件挂失报告表》，可凭刊登遗失声明的报
刊办理。

（7）存款账户账号报告。纳税人不需要填写
《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可凭银行开户许
可证或账户账号开立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办理。

（8）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纳
税人不需要填写《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
报告书》，可凭纳税人财务、会计制度或纳税人财
务、会计核算办法；使用计算机记账的纳税人应提
交财务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

2.申报纳税类
（9）纳税人合并分立情况报告。纳税人不需

要填写《纳税人合并（分立）情况报告书》，可凭合
并、分立的批准文件或企业决议办理。

（10）退（抵）税办理。申请汇算清缴结算多
缴退抵税、误收多缴退抵税的纳税人不需要填写
《退（抵）税申请表》，可根据《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退（抵）税工作的通知》（琼地税函
［2016］261号）要求提交相应资料办理。

（11）退（抵）税办理。申请入库减免退抵税
的纳税人不需要填写《退（抵）税申请审批表》，可
根据《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抵）
税工作的通知》（琼地税函［2016］261号）要求提
交相应资料办理。

（12）授权（委托）划缴协议。纳税人不需要
填写《委托扣款协议书》，办税服务厅人员向纳税
人提供《委托扣款协议书》，纳税人提交开户银行

在《委托扣款协议书》上填写银行账户信息，并与
纳税人签订协议，加盖银行印章；税务机关将银行
签署的《委托扣款协议书》录入纳税人银行账户信
息，并通过电子缴税系统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与
纳税人签订协议，加盖税务机关印章即可。

3.优惠办理类
（13）减免税优惠事项备案。纳税人不需要

填写《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根据最新的《海
南地税涉税事项办理一次性告知资料》要求提交
相关资料办理。

（14）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纳税人不
需要填写《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
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76
号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办理。

二、“免填单”服务的工作流程

实施“免单”“免填单”服务，各办税服务厅工
作人员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需办理免单、免填单业务，由纳税人口头
提出涉税申请；

（二）税务人员接受、审核纳税人应提供的相
关附列资料；

（三）税务人员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在“金
三”系统相关业务模块办理业务并打印相关表单，
交给纳税人签字确认；

（四）纳税人核定无误后签字、盖章，并交还税
务人员；

（五）税务人员在“金三”系统进行后续业务操

作，办结业务。

三、本通告自2016年11月1日
起执行

此前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按本通告规定
执行。

四、联系方式

欢迎广大纳税人在办理“免填单”涉税业务过
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将其发送到电子邮
箱：2717923487@qq.com，以便于我们不断改进
和优化。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6年10月22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推行办税免填单服务的通告
2016年第9号

海南地税落实“两学一做”
开展党建扶贫

本报讯（通讯员吴芳玲）今年以来，省地
税局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党建
促脱贫，以“收入性脱贫”和“教育脱贫”为指
导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的有
关工作部署，加强对定点扶贫单位乐东黎族
自治县尖峰镇翁毛村的扶贫工作，努力确保
贫困村、贫困户如期脱贫。截至目前，省地税
局共教育帮扶贫困户56人，就业扶贫11人。

省地税局加强抓党建促脱贫工作力度，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全力将扶贫政策落实到位，实现
精准扶贫。该局制定了扶贫工作方案，成立
了扶贫工作的领导小组，从乐东地税局、昌江
黎族自治县地税局、东方市地税局、第五稽查
局和省地税局各处室抽调人员参与扶贫工
作，对口帮助定点扶贫单位翁毛村加强党支
部建设和党建工作，发挥村干部领头羊作用
进而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该局建立了贫困户
动态档案信息，实时记录扶贫变化情况，准确
掌握每个贫困户的现实情况，包括资产情况、
家庭成员、人员学历、健康、劳动力情况及有
无土地资源等。在此基础上，该局对贫困情
况进行甄别归类，有针对性地制定扶贫措施。

实施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教育扶贫能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是直
接有效的精准扶贫。省地税局加大教育扶贫
专项支持，点对点帮扶贫困户在校学生，共帮
扶56人，每人每月150元，每年10个月。同
时，该局积极实施就业扶贫，有效促进贫困群
众脱贫。该局通过设立公益岗位，就地就近
安置贫困户就业，促进帮扶对象增加家庭劳
动收入进而实现脱贫。目前，已设置11个农
村公益工作岗位。该局组织专人梳理了扶贫
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广泛宣传，积极引导企
业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下一步，该局将在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
的基础上实施产业精准扶贫，立足当地资源
禀赋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提出产业帮扶计
划，引进企业和发挥种植养殖专业户的带动
作用，在给予相应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公
司+农户的方式，让村民参与到生产和收益
的分配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当地缺水
少雨和村内道路局部未硬化等情况，在进一
步摸清情况的前提下，加强资金统筹，改善基
础设施，并组织村民成立清洁队改善村容村
貌，建设文明村庄。

此外，省地税局还定期组织全省地税系
统党员到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看望孤寡老
人和残疾学生；以党员志愿服务、深化定点扶
贫，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
动党员干部走社区进农村，推动机关和基层
联学联建，推动精准扶贫、务实扶贫。

资讯


